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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考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科目之一。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专业学位的特

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相关知识基础、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考试的目的是测试考生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基本知识及政治理论素养与书面表达能力。

二、评价目标

1．要求考生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相关知识。

2.要求考生较好掌握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知识。

3.要求考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内涵、形成发展、精神

实质。

4.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三、考试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考试由“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毛泽东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部分组成。

（一）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基础知识

1. 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

2. 中国共产党历史

（二）毛泽东思想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2.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3.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及其理论成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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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理论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科学发展观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

（三）试卷满分及考查内容分数分配

试卷满分为 150 分。其中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基础知识 40 分，毛泽东

思想部分 30 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部分 30 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50 分。

（四）试卷题型比例

名词解释 30 分

简述题 60 分

论述题 60 分


